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1〕66号

对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0230号提案的答复

马荣等2名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对红塔区中心城区部分道路交通标识标牌重新设置安装的建议》（第0230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针对“经常对绿化带上的大树树枝进行修剪”的建议。玉溪公安交警部门积极开展巡查，发现隐患及时与红塔区城管局等部门沟通对接，由红塔区城管局按照管辖范围和职能权限，进一步加强道路乔木枝条遮挡交通标识标牌的日常巡查，发现遮挡交通标识标牌及时进行修剪清除。

针对“把交通标识标牌尽可能安装伸入到机动车道上方，方便机动车驾驶员看交通标识标牌，减少安全隐患”的建议。玉溪公安交警部门以全国全省先进地区水平为标杆，按照推进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灯配时智能化和交通标志标线标准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不断推进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建设。委托南京规划设计院设计出图，严格依照施工图纸的要求并依据交通流的方向测定标志标牌的设置方位，道路安全交通标识标牌的安装位置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交通标识标牌的建设是一个长期优化和完善的过程，交警部门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及时进行维护完善。

感谢你们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玉溪市公安局

2021年9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汪娟，0877—2691383）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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